[bookmark: _GoBack]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中心2024-2025年增量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
负责人：
乙方：深圳市龙岗区城投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：
鉴于甲乙双方于2025年1月24日签订了《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中心2024-2025年增量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服务合同》，项目名称：龙岗区2024-2025年增量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服务采购，项目编号：LGCG2025000001。因一些不可控因素，2025年实际运营项目比预计运营项目减少了5个。
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第一条 运营管理费用
原合同乙方运营管理服务费为人民币3,330,000元，经测算核减乙方运营管理服务费人民币6,54,086元，核减后乙方运营管理服务费为人民币：贰佰陆拾柒万伍仟玖佰壹拾肆元整（￥2,675,914元）。
截至目前，已支付乙方运营管理服务费1,540,000元，还应支付1,135,914元；第三季度（8-10月）考核合格的，甲方在2025年11月前向乙方支付运营管理服务费77万元；第四季度（11月至合同期满）考核合格的，甲方在2026年1月前向乙方支付运营管理服务费36.5914万元。
乙方指定收取甲方应支付的运营管理服务费账户信息如下：
户  名：深圳市龙岗区城投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
账  号：         
第二条 其它
本协议自补充协议签订时生效，其它未涉及变更的事情，双方继续执行原合同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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